
深圳市昂盛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 

 

 

深圳市昂盛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盛达”、“公司”、“股份公

司”）前身为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有限公司”、 “昂盛达有

限”），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并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现将公司自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并

确认如下： 

（本文件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含义与《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公

开转让说明书》相同） 

一、 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一）有限公司阶段 

1.2010年07月，昂盛达有限设立 

2010年06月24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010]第2766038号）同意预先核准诸葛骏、诸葛炼2个投资人出资，注册资

本（金）2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名称为：深圳市百世星科技有限公司。 

2010年06月30日，昂盛达有限（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其中股东诸葛骏以货币出资12万元，总认缴出资12万元，占公司注

册资本的60%；股东诸葛炼以货币出资8万元，总认缴出资8万元，占公司注册资

本的40%，合计人民币贰拾万元。上述出资经深圳诚至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

于2010年07月01日出具《验资报告》（诚至信验报字[2010]038号）。 

2010年07月12日，深圳市市监局南山分局注册科出具《企业名称调整证

明》，同意将原核准的企业名称“深圳市百世星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



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同日，深圳市市监局出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010]第2766038号），同意预先核准诸葛骏、诸葛炼2个投资人出资，注册

资本（金）2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名称为：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 

2010年07月12日，诸葛骏、诸葛炼2人签署《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章

程》，一致同意设立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同日，股东诸葛骏、诸葛炼2

人通过股东会决议，选举刘媛媛为昂盛达有限执行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诸葛炼为公司监事；根据执行董事决定，聘任诸葛骏为公司经理。 

2010年07月14日，昂盛达有限成立，并取得深圳市市监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91440300558658258C的《营业执照》。 

昂盛达有限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12.00 12.00 60.00 货币 

2 诸葛炼 8.00 8.00 40.00 货币 

合计 20.00 
20.00 

20.00 - 

2.2018年07月，昂盛达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8年06月28日，昂盛达有限出具《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决

定》，将公司认缴注册资本由2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80万元，

其中诸葛骏新增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48万元，诸葛炼新增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32万元。2017年10月11日和11月09日， 诸葛骏分别向昂盛达有限支付投资款18

万元和30万元，合计支付48万元。2017年10月13日和10月19日，诸葛炼分别向

昂盛达有限支付投资款12万元和20万元，合计支付32万元。因此，诸葛骏和诸

葛炼均已履行第一次增资后应履行的实缴出资义务。 



昂盛达有限于2018年07月05日向深圳市市监局完成了变更申请。 

本次增资后，昂盛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60.00 60.00 60.00 货币 

2 诸葛炼 40.00 40.00 40.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 

3.2018年08月，昂盛达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8年08月20日，昂盛达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诸葛

炼将其持有昂盛达有限20%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罗继云，同意股东诸葛炼将

其持有昂盛达有限2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价格转让给诸葛骏，其他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 

2018年08月20日，诸葛炼和诸葛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诸葛炼

将其持有的昂盛达有限注册资本20%转让给诸葛骏，转让价格为1元。同日，诸

葛炼和罗继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诸葛炼将其持有的昂盛达有限注

册资本20%转让给罗继云，转让价格为1元。 

本次股权转让实为公司基于经营安排，通过诸葛骏向罗继云转让其持有公

司20%的股权的方式引入新股东罗继云，且考虑公司决策便利，诸葛炼将其持有

的公司40%股权委托诸葛骏代持。因最终股权转让完成后的结果是诸葛骏持有公

司80%股权，罗继红持有公司20%股权，当时做工商变更时未考虑变更过程及对

象的程序性影响，在实际执行中各方采取了由诸葛炼同时分别向诸葛骏和罗继

云转让其持有公司20%股权的方法，且约定的转让价格均为1元。 



诸葛骏与罗继云本次股权交易中约定的转让价格虽为1元，但罗继云实际向

诸葛骏支付了50万元的投资款。本次股权转让的实际转让价格与转让合同不符，

所产生的应缴税款及滞纳金诸葛骏已于2024年5月22日向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

山区税务局完成缴纳。 

昂盛达有限于2018年08月20日向深圳市市监局完成了变更申请。 

本次股权转让后，昂盛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80.00 80.00 80.00 货币 

2 罗继云 20.00 20.00 20.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 

4.2018年12月，昂盛达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8 年 11 月 27 日，昂盛达有限出具《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变更为 300 万；增资的 200 万元由诸葛骏认缴 160

万，罗继云认缴 40万。 

本次增资发生时，公司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在本次增资中，以诸葛骏名义

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诸葛骏实际持有。即增资后诸葛骏名义持有对应注

册资本 240 万元的股权，其中，其个人实际持有对应注册资本 200 万元的股权，

代诸葛炼持有对应注册资本 40万元的股权。 

2019 年 03 月 21 日、06 月 19 日以及 2019 年 07 月 09 日， 诸葛骏分别向

昂盛达有限支付投资款 40 万元、8 万元和 8 万元，合计支付 56 万元，即诸葛

骏在第二次增资后实缴出资 56 万元，结合前述昂盛达第一次增资及第一次股权

转让情况，诸葛骏合计已实缴出资 136万元。 



2019 年 06 月 19 日和 07 月 09 日，罗继云分别向昂盛达有限支付投资款 2

万元和 2 万元，合计支付 4 万元，结合前述昂盛达第一次股权转让情况，罗继

云合计已实缴 24万元。 

昂盛达有限于 2018年 12月 03日向深圳市市监局完成了变更申请。 

本次增资后，昂盛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240.00 136.00 80.00 货币 

2 罗继云 60.00 24.00 20.00 货币 

合计 300 160.00 100.00 - 

5.2020年 02月，昂盛达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02 月 26 日，昂盛达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罗继

云将其所占公司 20%的股权以 1元转让给诸葛骏。 

2020 年 01 月 08 日，罗继云和诸葛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罗继

云将其持有的昂盛达有限注册资本 20%（认缴出资额 60 万元）转让给诸葛骏，

转让价格为 1元。 

本次股权转让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涉及个税缴纳。 

本次股权转让原因为当时昂盛达有限经营未达预期，罗继云决定退出公司

经营，且罗继云在退出时将昂盛达有限当时的销售团队一并带走，故经双方协

商，确定罗继云以 1元价格转让股权退出。 

昂盛达有限于 2020年 02月 26日向深圳市市监局完成了变更申请。 

本次股权转让后，昂盛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300.00 160.00 100.00 货币 

合计 300.00 160.00 100.00 - 

6.2020年 03月，昂盛达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03 月 12 日，昂盛达有限出具《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决

定》，诸葛骏将其占昂盛达有限 20%的股权以 1元转让给诸葛雪萌。 

2020 年 03 月 12 日，诸葛骏和诸葛雪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诸

葛骏将其持有的昂盛达有限注册资本 20%转让给诸葛雪萌，转让价格为 1元。 

本次股权转让为亲姐弟之间的股权转让，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涉及

个税缴纳。 

本次股权转让实为考虑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诸葛炼

将前述其委托诸葛骏代持的公司的股权，转由诸葛雪萌为其代持。同时，因公

司注册资本增加，考虑到后期设立员工股权激励平台，诸葛骏合计将持有公司

的 20%股权转让给诸葛雪萌，故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为 1元。 

昂盛达有限于 2020年 03月 19日向深圳市市监局完成了变更申请。 

本次股权转让后，昂盛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240.00 120.00 80.00 货币 

2 诸葛雪萌 60.00 40.00 20.00 货币 

合计 300.00 160.00 100.00 - 

7.2020年 05月，昂盛达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05 月 23 日，昂盛达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诸



葛骏将其持有昂盛达有限 20%的股权以 1 元价格转让给深圳市昂盛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20 年 05 月 23 日，诸葛骏和深圳市昂盛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诸葛骏将其持有的昂盛达有限注册资本 20%转让给

深圳市昂盛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企业），转让价格为 1元。 

本次股权转让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涉及个税缴纳。 

本次股权转让的对象是员工持股平台，且所转让股权为诸葛骏所持有的未

实缴出资部分的公司股权，故转让价格为 1 元。2020 年 07 月 10 日，深圳市昂

盛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昂盛达有限支付投资款 13万元。 

昂盛达有限于 2020年 05月 29日向深圳市市监局完成了变更申请。 

本次股权转让后，昂盛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180.00 120.00 60.00 货币 

2 诸葛雪萌 60.00 40.00 20.00 货币 

3 昂盛达投资合伙 60.00 13.00 20.00 货币 

合计 300.00 173.00 100.00 - 

8.2021年 08月，昂盛达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07 月 28 日，昂盛达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诸

葛雪萌将其持有昂盛达有限 20%的股权以 1 元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诸葛炼，其他

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21 年 07 月 28 日，诸葛雪萌和诸葛炼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诸

葛雪萌将其持有的昂盛达有限注册资本 20%转让给诸葛炼，转让价格为 1元。 



本次股权转让为亲姐弟之间的股权转让，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涉及

个税缴纳。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为代持还原。由于昂盛达有限准备股改并申请新三板

挂牌，股权代持需解除并进行还原，因此，诸葛雪萌将代诸葛炼持有的20%公司

股权转让给诸葛炼，转让价格为1元。 

至此，诸葛骏、诸葛炼及诸葛雪萌之间的代持关系均已全部解除，诸葛骏、

诸葛炼及诸葛雪萌三人为兄弟姐妹关系，该等代持和解除过程中未有任何争议、

纠纷。截至本确认意见出具之日，昂盛达的股东均为真实持股，不存在股份代

持的情形。 

2022 年 06 月 30 日，深圳市昂盛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昂盛达有

限支付投资款 47 万元，结合昂盛达第四次股权转让情况，深圳市昂盛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实缴出资 60万元，已履行实缴出资义务。 

2023 年 06 月 30 日、07 月 01 日以及 07 月 14 日，诸葛骏分三笔向昂盛达

有限支付投资款 60 万，合计支付 60 万元，即诸葛骏已履行实缴出资义务 180

万元。 

2023 年 06 月 30 日，诸葛炼向昂盛达有限支付投资款 20 万，结合第四次

股权转让及实缴情况，诸葛炼已履行实缴出资义务 60万元。 

昂盛达有限于 2021年 08月 03日向深圳市市监局完成了变更申请。 

本次股权转让后，昂盛达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 
实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180.00 180.00 60.00 货币 

2 诸葛炼 60.00 60.00 20.00 货币 



3 昂盛达投资合伙 60.00 60.00 20.00 货币 

合计 300.00 300.00 100.00 - 

（二）2023年01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3 日，公证天业出具了“苏公 G[2022]A130 号”《股改审计

报告》，“截至 2022 年 07 月 31 日，昂盛达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0,612,276.08元。”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中铭国际出具了“中铭评报字[2022]第 6044 号”《股

改评估报告》，“截至 2022 年 07 月 31 日，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昂盛达有限

净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2,899,067.05元。” 

2022 年 12 月 27 日，昂盛达有限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设立深圳市昂盛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同意根据公证天业以 2022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苏公 G[2022]A130 号”审计报告，昂盛达有限以经

审计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的净资产 10,612,276.08 元为依据，将昂盛达的注

册资本由 3,000,000.00 元增加至 5,000,000.00 元，新增的 2,000,000.00 元由

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持有。因此，净资产 10,612,276.08 元中的

5,000,000.00 元作为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剩余的 5,612,276.08 元作为资本公

积，由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共享，共计折合股份数为 50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 

2022 年 12 月 27 日，诸葛骏、诸葛炼和昂盛达投资合伙共 3 名发起人共同

签署了《深圳市昂盛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诸葛骏、诸葛炼和

昂盛达投资合伙共 3 名昂盛达有限的股东将作为昂盛达的发起人按股份制改制

前其在昂盛达有限的持股比例认购公司发行的 500.00万股股份。 

2023 年 01 月 18 日，深圳市市监局就上述整体变更事宜向昂盛达有限换发



了新的《营业执照》。 

公司整体变更前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公司整体后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公司整体变更时公司股东存在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

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情形，昂盛达整体变更股份公司时自然人

股东涉及“国税发[2010]54 号”规定的纳税义务。诸葛骏与诸葛炼以转增股本

金额 200 万为计税金额，根据各自持股比例（诸葛骏持股比例为 60%，诸葛炼

持股比例为 20%），应缴个人所得税分别为 24 万元和 8 万元，分期 5 年缴纳。

截至本确认意见出具之日，诸葛骏与诸葛炼到期应缴金额均已全部缴纳并取得

相应完税凭证。昂盛达投资一次性缴纳了 8 万元个人所得税并取得相应完税凭

证。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后，昂盛达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诸葛骏 300.00 60.00 净资产折股 

2 诸葛炼 100.00 20.00 净资产折股 

3 昂盛达投资合伙 100.00 20.0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500.00 100.00 - 

截至本确认意见出具之日，上述股权未发生变更。 

二、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上述公司股本演变情况的描述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诸葛骏                   诸葛炼                诸葛雪萌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刘媛媛                   刘水静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刘全平                   肖利芬                袁国辉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诸葛骏                   杨凯文             

 

深圳市昂盛达电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